附件2

体检注意事项

一、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，在受检前禁食8-12小时，体检当天早晨需空腹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。检查矫正视力的考生请自行准备眼镜参检。

二、参检人员集合后，须按要求上交移动电话等电子通讯设备，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考生家属不得跟随、陪检。

三、体检采取封闭的办法进行管理，体检顺序由考生抽签确定。

四、体检期间，不得携带电子通讯设备、液体类物质参加体检（已携带的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），违者取消体检资格。

五、参检人员应服从带队工作人员和体检医生的管理和安排，遵守体检工作纪律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影响体检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六、参检人员须在体检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依次进行体检，体检表由工作人员传递、保管。体检时，一律称呼考生体检编号，考生不得将自己的姓名以任何方式告知体检医务人员，违者取消体检资格。参检人员在体检未结束之前，不得擅自离开体检医院；体检结束后，经工作人员同意后离开体检医院，参检人员不得在体检医院区域逗留。

七、女性参检者若是在月经期间或怀孕（包括可能已受孕者），请事先告知工作人员，怀孕者（提供相关依据）勿做X光检查。

八、请参检者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，病史部分要如实填写，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，后果自负。

九、考生对非当日、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的，可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3日内提出复检要求。复检只进行一次，体检结论以复检结果为准。

十、体检费自理，约500元，由体检医院按实收取。

十一、参检人员违反体检规则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

